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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第三方服务机构合作要件及不予合作负面清单 

 

机构类型 合作要件 不予合作负面清单 

担保机构 

1.具有明确合作意向并提交申请表； 

2.依法设立并提交营业执照； 

3.具备融资性担保资质并提交经营许可证； 

4.遵守公积金法规并提交公积金信息核查授权书； 

5.责任人诚信守法并提交相关个人征信报告。 

1.未依规缴存住房公积金、协助职工骗提骗贷或存在其他失信行

为； 

2.出现严重亏损、重大法律纠纷等困难情况，对正常经营或担保能

力产生较大影响； 

3.业务考核通过率不足经办团队的 50%； 

4.违反合作协议的其他行为。 

代理机构 

1.具有明确合作意向并提交申请表； 

2.依法设立并提交营业执照或设立文件； 

3.有实际业务发生并提交项目代理证明文件； 

4.遵守公积金法规并提交公积金信息核查授权书； 

5.责任人诚信守法并提交相关个人征信报告。 

1.未依规缴存住房公积金、协助职工骗提骗贷或存在其他失信行

为； 

2.业务考核通过率不足经办团队的 50%； 

3.项目业主取消代理资格； 

4.违反合作协议的其他行为。 

评估机构 

1.具有明确合作意向并提交申请表； 

2.依法设立并提交营业执照； 

3.具备评估资质并提交资质证书； 

4.规范从业并提交行业协会诚信证明文件； 

5.遵守公积金法规并提交公积金信息核查授权书； 

6.责任人诚信守法并提交相关个人征信报告。 

1.未依规缴存住房公积金、协助职工骗提骗贷或存在其他失信行

为； 

2.有被行业协会惩戒的不良记录；  

3.有严重技术差错、高评高贷、不现场踏勘等违反行业规则行为； 

4.有多头注册、恶意压价、串通回扣等不公平竞争行为； 

5.违反合作协议的其他行为。 

 


